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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謝東甫
電話：3322101#7459
電子信箱：watertk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大溪區仁和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12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學字第115004268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(376735100E_1150042686_ATTACH1.pdf、

376735100E_1150042686_ATTACH2.pdf、376735100E_1150042686_ATTACH3.pdf)

主旨：函轉國防部115年「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選拔表揚作

業要點」修頒暨「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」薦報案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15年5月11日府民兵字第1150120394號函辦理。

二、「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」獎項區分「團體獎」及「個

人獎」：

(一)本市可推薦員額為2團體及3個人獎；另得擇優薦報團

體、個人各1個備額。

(二)各單位薦報資料(薦報表、聲明書及具體事蹟表(含佐證

附件)紙本1份)，請於6月1日(星期一)前函送本局辦理初

審作業，俾利後續報送國防部事宜。

(三)薦報資料WORD可編輯電子檔，請另寄至電子郵件信箱：

watertk@ms.tyc.edu.tw。

三、薦報事蹟資格：具體事蹟以前1年度(114年)之1月1日至12

月31日止之資料，每1團體或個人以1冊（團體：200頁內、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1150003603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5/05/13 07: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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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，共 2 頁

個人：150頁內）為限；團體事蹟不得納入個人獎事蹟薦

報。

四、不得薦報情形:

(一)參選團體獎之單位主官(管)同時以個人名義參選個人

獎。

(二)薦報個人獎之人員受刑事有罪判決或軍職人員有受申

誡、罰款 、檢束、禁足、罰勤及罰站以外之懲罰處分

（前1年度1月1 日至12月31日止）。

(三)前兩年度(113年、114年)已獲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

之團體或個人。

(四)當年度薦選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軍人之友社敬軍模範選拔

之團體或個人。

(五)當年度同時獲選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及縣市政府考

核評鑑優良單位或績優承辦人，僅擇一獎項辦理獎勵。

(六)檢附國防部來函、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選拔表揚作

業要點暨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各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各公立高中職(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除外)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(桃園
美國學校除外)、本市公私立各國中(不含秀才分校)、本市公私立各國小
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(組)長、主任決行

16


